团体标准《旅居养老基地建设指南》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2022年5月20日，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发布《关于2022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公告》，由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提出的《旅居养老基地建设指南》正式立项。

二、项目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旅居养老服务需求巨大，旅居养老基地作为旅居养老的主要服务提供方，能否秉承优质发展理念推进服务不仅事关旅居养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是旅居养老服务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旅居养老服务行业由于缺少必要的标准要求，存在产品市场不成熟，政策法规不完善，行业秩序不规范，供求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旅居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旅居养老基地标准化建设至关重要。   

广东省民政厅对旅居养老发展高度重视，为共同发展省际间“互动式”养老，从 2018 年起持续两年组织考察团前往黑龙江省考察学习，考察黑龙江省养老产业，共商合作发展新模式。自2019年起广东省陆续与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十个省市区签订旅居养老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旅居养老在国内的全面布局，并且在我省评选出11个旅居养老示范基地，打造具有广东特点、符合旅居老人需求的服务产品，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各具特色的旅居养老服务板块。2021年12月，广东省养老服务部门间联席会议印发了《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粤民发〔2021〕127号），提出打造省际养老服务“旅居模式”，积极开展与省外养老服务交流与合作，协同联动推进养老服务产业项目合作、专业人才交流和旅居养老等模式发展。持续深化与辽、吉、黑、赣、桂、湘、渝、川、黔、陕等省（区、市）的旅居养老合作，联动更多省（区、市）组团开展旅居养老省际合作，鼓励养老服务相关行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积极加入旅居养老市场，为老年人旅居养老等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搭建安全优质的多样化服务平台。持续探索多方互动的省际养老服务“旅居模式”，通过“养老+旅居+N”，链接全国养老服务先进经验、优质资金、服务模式、运营机构和康养人才，链接养老、医疗、旅游、文化、保险等多元产业和多方资源，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共建、产业共兴，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产业化、集群化发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将“大湾区养老”融入粤港澳协同发展空间，深化粤港澳在养老服务产业、人才、资金、项目、标准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联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联盟。

根据广东省开展旅居养老及深化大湾区养老服务标准化的背景情况，为更好地推进相关工作的实施，旅居养老基地必须进行标准化建设，以规范市场，促进旅居养老产业良性发展。目前，暂未有旅居养老基地建设相关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尽快制定旅居养老基地建设的团体标准是行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旅居养老基地建设指南》可填补广东省旅居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的技术空白，为旅居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建设指导，有利于规范旅居养老基地的市场秩序，同时可提高其管理与服务水平，使老人、旅居养老机构的权责归属问题变得更加明确，为其正当权益提供有力保障，对于旅居养老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旅居养老基地建设指南》的编制应具备实用性，以《广东省旅居养老示范基地评选实施方案》《广东省旅居养老示范基地评选细则》为基础，结合在我省评选出的11个旅居养老基地实际运营情况，明确旅居养老基地建设尽可能做到的事项，以期为新基地的建设和原机构、场所的改建提供清晰指引，提升旅居养老基地规范化水平，更好服务于参与旅居养老项目的长者。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旅居养老基地（简称基地）的建设。

2、关于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主要内容

本文件提供了旅居养老基地选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服务提供的指导。具体章节主要技术内容见下表。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旅居养老、旅居养老基地的定义

	4
	基地选址
	提供旅居养老基地选址的建议

	5
	基础设施建设
	基地从室外到室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指导

	6
	运营管理
	对基地经营资质、制度等综合管理，安全管理和从业人员管理提供指导

	7
	服务提供
	对基地医疗保健服务、餐饮服务、特色文娱服务和特色康养服务提供指导


4、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的政策、法规如下：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019年）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2021）

《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粤民发〔2021〕127号）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本标准为制定，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无冲突。

标准先进性和特色性
目前，暂未有旅居养老基地建设相关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根据广东省开展旅居养老及深化大湾区养老服务标准化的背景情况，旅居养老基地必须进行标准化建设，促进旅居养老产业良性发展。尽快制定旅居养老基地建设的团体标准是行业发展的迫切需要。现首次制定《旅居养老基地建设指南》，具备先进性，可填补广东省旅居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的技术空白，为旅居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建设指导，有利于规范旅居养老基地的市场秩序，同时可提高其管理与服务水平。
六、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一）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自2022年1月起，在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牵头组织下，由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专业人员组成标准编制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编制并提交团体标准制修订申请材料，并同步开始标准的预研工作。

（二）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

2022年1-6月，编制小组针对旅居养老基地建设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检索了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查阅了T/CSI 0003—2015《旅居养老服务机构评价准则》、T/CRECC 01—2018《旅居养老基地评定标准》等相关资料，并对以上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2022年2月，编制小组在佛山市南海区樵晋老龄家园进行了实地调研，了解旅居养老基地发展情况。
（三）标准起草、研讨
2022年5月起，编制小组在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形成标准大纲，逐步编写标准，并进行多次内部研讨和修改，于2022年6月形成多版标准编制工作组讨论稿。2022年7月，编制小组与起草单位负责人就本标准开展讨论并修订，确定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过程

2022年7月至2022年8月，开展征求意见工作。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由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佛山市南海区樵晋老龄家园、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粤港澳三地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宣贯本标准，召开标准宣贯会，并通过协会、企业官网等平台，宣传旅居养老基地建设实例。

本标准在旅居养老基地建设和旅居养老服务中得到充分实施后，加强与媒体沟通，将标准的推行使用情况及时快捷地进行报道宣传，让该标准真正具有生命力。
                                             标准编制组

                                           2022年7月11日



